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（法学院）2025年国家奖学金

评审结果公示

根据《省教育厅关于做好2025年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有关工作的通知》文件精神，本着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、择优”原则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学工办审核，公开答辩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决定，拟同意以下4名同学报送国奖评选。

	历23（3）档案
	陶  琪

	历23（4）行管
	吴  晗

	法23（1）法学
	滕丹琪

	历24（2）历史SX
	施懿洋


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2025年10月14日至2025年10月18日。公示期间，如有异议，请向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反映，联系电话：13921807746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历史与公共管理学院（法学院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4日

